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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零）。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 6,431,000港元及虧損淨額約 4,669,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之營業額及虧損淨額則分別為約 1,057,000港元及約4,069,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繼續於嚴峻之業務環境及緊縮之財務狀況下經營。

本集團主要從事買賣建築材料、提供雲石及花崗岩製品之鋪砌服務，以及提供資訊科技服務。由

於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並不理想以及資金緊絀，本集團主要業務之規模已大幅縮減。

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涉及收購Paul Y. - ITC Construction Holdings (B.V.I.) Limited （「Paul Y Construction」，

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Paul Y Construction 集團」）及Hidden之重組建議

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上市發行人須有足夠之業務運作或擁有足夠價值之有形資產及／或證明有

足夠潛在價值之無形資產，以保證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得以繼續上市。由

於本公司無法遵守有關規定，故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被列入除牌程序之「第一階段」。

根據上市規則，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即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暫停股份買賣後六

個月，除牌程序之「第一階段」結束，並展開「第二階段」。基於上述情況，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

九日，本公司訂立若干買賣協議（經三份補充協議補充）及一份包銷協議（經三份補充協議補充）以

進行該建議。該建議涉及：

(i) 股本重組，包括： (a)註銷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2港元之已發行股份（「股份」）中0.018港元

之已繳足股本，使每股已發行股份之面值由0.02港元削減至0.002港元； (b)註銷本公司股份溢

價賬所有進賬額； (c)將每股法定及未發行股份分拆成10股每股0.002港元之削減股份（「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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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d)將每 250股削減股份合併成1股每股0.5港元之合併股份（「合併股份」）；(e)透過增

設額外720,000,000股合併股份，將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140,000,000港元增至500,000,000港元；

及(f)於股本重組生效後將本公司股份之每手買賣單位由 5,000股股份改為2,000股合併股份；

(ii) 按合資格股東於記錄日期持有每2股合併股份可獲5股新合併股份（「發售股份」）之基準提呈公

開發售（「公開發售」），售價為每股發售股份1.0港元，並由保華包銷45,070,995股發售股份；

(iii) 收購Paul Y Construction全部已發行股本及股東貸款，總代價 400,000,000港元（「收購事項」），

按下述方式支付：發行400,000,000股合併股份予保華（或按其指示）及由保華於該收購事項完

成時向本公司提供本金額最高為100,000,000港元之無抵押貸款融資；

(iv) 本公司向保華收購Hidden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股東貸款，總代價為113,600,000港元，以向保

華（或按其指示）發行113,600,000股合併股份（「Hidden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二十七日，Hidden之全資附屬公司有條件同意向Lombard收購671,651股Skynet（本公司擁

有約68.9%間接權益之附屬公司）可轉換累計可贖回參與優先股（「優先股」）之所有權益（包括

Lombard就優先股作出收取93,600,000港元贖回金額之要求），另保華之全資附屬公司有條件

同意向Wellington Equities Inc.收購Hidden全部已發行股本及股東貸款，總代價為30,000,000

港元，其中10,000,000港元將以現金支付，餘額 20,000,000港元將以發行Hidden代價股份中

20,000,000股合併股份予Wellington Equities Inc.（或按其指示）之方式支付；及

(v) 為方便在完成該建議後恢復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本公司與大福證券有限公司（「大福」）於二

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訂立配售協議，盡力向不少於六名獨立第三方（彼等為獨立人士，與本

公司或保華或德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或彼等各自之關連人士及最終實益擁有人並無關連）配

售最多141,530,000股新合併股份。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藉以考慮及批准（其中包括）該建議。

該建議須待多項條件完成後，方可作實。於本報告發表日期，該建議尚未完成。該建議之詳情載

於該通函及本公司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之公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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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博數碼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創博數碼科技」）之出售事項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創博數碼科技訂立： (i)有條件認購協議（「認購協議」），內容有關Mediastar

International Limited（「Mediastar」）認購120,000,000股新創博數碼科技合併股份（定義見下文），認

購價為每股創博數碼科技合併股份1.00港元； (ii)有條件配售協議（「創博數碼科技配售協議」），內

容有關大福會盡最大努力配售最多80,000,000股新創博數碼科技合併股份，配售價為每股創博數碼

科技合併股份1.00港元；及 (iii)有條件償還協議（「償還協議」），內容有關以發行4,000,000股新創博

數碼科技合併股份之方式償還若干貸款票據及解除若干股份抵押，發行價為每股創博數碼科技合

併股份1.00港元，以及創博數碼科技之董事建議股本重組，股本重組涉及（其中包括）創博數碼科

技所有已發行股份之股份合併，基準為每 1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合併為1股面值 1.00港元之

合併股份（「創博數碼科技合併股份」）。股本重組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效。認購協議及

償還協議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完成，而創博數碼科技配售協議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五日完

成。緊隨認購協議、償還協議及創博數碼科技配售協議完成後，君達有限公司（本公司間接持有

約 68.9%權益之附屬公司）於創博數碼科技持有之權益由約27.5%減至約0.1%。上述詳情載於創博

數碼科技、Mediastar及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二零

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二零零四年五月五日及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發出之聯合公佈。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約為 123,93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流動負債淨值約為119,094,000港元），而流動比率則約為0.0033（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 0.0002）。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7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 20,000港元）。由於出現股東資金虧絀之狀況，故無計算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分別結欠其少數股東及第三方 6,000,000港元及

2,500,000港元，本公司亦結欠 Paul Y Construction集團4,000,000港元之貸款，而本集團並無任何

銀行貸款。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結欠其少數股東 8,500,000港元之貸

款（以港元為單位），而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元持有。㶅率波動對本集團並未造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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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瑞慶向友暉雲石有限公司（「友暉雲石」，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發出令

狀，索償瑞慶根據友暉雲石按背對背基準授予彼之分判工程合約聲稱所完成合約工程之未償還款

項約 1,700,000港元，或瑞慶就友暉雲石向大有建築有限公司（建築項目主承判商）已收取之款項而

應收自友暉雲石之所有款項，連同利息及費用。友暉雲石提出抗辯及向瑞慶反索償約 200,000港元，

連同利息及費用。財務報表內並無就此作出任何撥備。

本公司已向Hidden作出若干承諾，Hidden於Skynet之投資回報不會少於16,000,000美元。Hidden之

投資回報出現不足。根據協議向Hidden補償之金額估計約為10,600,000港元。董事認為補償之可能

性不大，故此並無作出有關撥備。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5名僱員。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

酬金約為1,619,000港元。本集團之酬金政策乃參照現時市況及根據僱員之表現及經驗釐定。本集

團亦提供培訓，以提高員工質素。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向董事及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授予購股權，藉此鼓勵彼等

繼續為本集團之發展而努力。於期內並沒有任何購股權獲授予、行使、註銷或失效。

展望

本港失業率及通縮率下降，由此可見經濟已有改善跡象。預期該建議將有助本集團償還大部份負

債或責任，恢復其資產淨額基礎及營運資金狀況。

為協助本集團重振雲石及花崗岩製品之貿易及鋪砌業務，Paul Y Construction集團自二零零四年

四月起向本集團採購磁磚。磁磚之售價乃計及本集團就材料支付之成本後公平磋商釐定，而交易

之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Paul Y Construction集團提供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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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0港元之延長貸款，為本集團之日常運作提供資金。該等貸款為無抵押，按一般商業利率

（最優惠利率加2厘）計算，並須按要求償還。憑藉該建議之新營運資金，尤其為公開發售之所得

款項淨額約44,000,000港元，本集團將可添置雲石及花崗岩產品，並聘請額外營銷員工。本集團之

雲石及磁磚業務會輔助 Paul Y Construction集團經營之建築業務，並成為該業務之一部份。除了

Paul Y Construction集團可能需要雲石作其本身項目之用外，完成該收購事項後經擴大集團（「經

擴大集團」）將可利用Paul Y Construction建立之業務聯繫，把握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海外之

新商機。

本集團將會負責採購、供應及鋪砌雲石及花崗岩產品，而供應雲石及磁磚將成為經擴大集團建築

材料部門之重要業務。董事預期透過該收購事項合併雲石業務及建築業務，將為經擴大集團帶來

協同效益，並會（其中包括）降低間接成本及提升毛利，從而讓經擴大集團向客戶提供更具競爭力

之價格。

憑藉新資金及 Paul Y Construction集團於建造業之經驗及專長，本集團將可爭取新業務及使其雲

石及花崗岩製品批發及鋪砌業務重展實力，捕捉未來新機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

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須予置存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規則中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